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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办发〔2022〕20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郴州市
中心城区非住宅商品房“商改住”调整实施细则》的通知

北湖区、苏仙区人民政府，市直及中省驻郴有关单位：

《郴州市中心城区非住宅商品房“商改住”调整实施细则》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6月3日         

（此件主动公开）

郴州市中心城区非住宅商品房“商改住”调整实施细则

为有序化解我市中心城区非住宅商品房库存，规范商业用地调整为住宅用地（以下简称“商改住”）程序，促进我市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湖南省住

建厅等6部门关于推进非住宅商品房去库存的若干意见》（湘建房〔2021〕176号）等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

则。

一、适用范围

市中心城区范围内，2021年10月22日前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尚未开发建设或分期地块未实施的非住宅商品房

项目申请“商改住”的，适用本实施细则。

土地被依法认定为闲置土地、存在查封登记、抵押登记、异议登记和违法建设等限制交易的情况或其他司法限制情况

的除外。

二、调整原则

（一）“商改住”调整应充分考虑日照、出行、安全管理等权益，不得降低绿地率、减少停车位等公共服务设施。因规划

调整增加人口数量的，应按现行规定增加配套停车位、学校、社区管理等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绿地。

（二）调整后商业建筑面积占总计容建筑面积比例应不少于5%。

（三）鼓励未开发建设的非住宅商品房用地转型为新兴产业、养老产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等项目用途进行开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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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设。

三、分类处理

（一）未批未建、已批未建的建设项目。在满足公共服务和基础配套设施承载力的前提下，经批准可按“商改住”进行规

划修改。

（二）分期实施的建设项目。已动工建设，拟调整地块（区域）相对独立（被道路、河流等物理分隔）且尚未建设、

未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项目，可参照未批未建的建设项目执行。拟调整地块（区域）无法保持相对独立，调整审批规

划涉及影响相关利害关系人权益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执行。

四、调整程序

（一）用地权属单位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书面调整申请报告（报告样式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另行制定），北

湖区政府、苏仙区政府、郴州高新区管委会、郴州经开区管委会（以下简称“两区两园”）对“商改住”项目出具初审书面意

见。“商改住”涉及改变用地主导性质以及分期实施的建设项目，由用地权属单位向“两区两园”提出书面调整申请，经“两区两

园”报市政府同意后依法依规启动调整程序。

（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用地权属单位提交的规划调整论证报告，组织专家、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规划修改技术论

证，经审查后报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

（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程序对调整方案公示公告，必要时采取听证等形式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听证程序由初

审的“两区两园”组织。

（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涉及改变用地主导性质以及分期实施的建设项目调整方案报市政府批准。

（五）建设单位补充签订土地用途变更出让合同，换发不动产权证，与辖区政府、教育部门签订捐建（捐资）学校协

议，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五、其他事项

（一）建设项目商住比调整部分应按国家、省市现行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执行。

（二）位于城市规划确定的核心商圈和片区集中商业用地，享受优惠政策，不符合相关政策及招商引资协议的房地产

开发项目原则上不予调整。

（三）房地产“烂尾”项目或者债务化解项目的商住比调整，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报市政府研究处理。

（四）新增住宅计容建筑面积按《郴州市中心城区住宅小区配套建设中小学幼儿园及产权移交暂行办法》（郴政办发

〔2020〕4号）及其实施细则执行。

（五）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

文档附件：
    郴政办发〔2022〕20号.docx
 

打印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https://www.czs.gov.cn/html/uploadfiles/202209/20220902151710657.docx


【音频解读】《郴州市中心城区非住宅商品房“商改住”调整实施细则》的政策解读 2022-06-07

【图文解读】郴政办发〔2022〕20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郴州市中… 2022-06-07

 

相关文章

主办单位：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联系电话：0735-2368507

湘公网安备：43100202000023号

承办单位：郴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备案/许可证编号：湘ICP备13003667号  

网站标识码：4310000046

网站地图 |  网站帮助 |  联系我们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fggw/wjjd/60884/content_3499443.html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fggw/wjjd/15292/content_3498212.html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CA6FBD16FAA70BDE053012819ACA185
http://www.czs.gov.cn/html/wzdt/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wzbz/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connectme/content_35498.html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43100202000023
https://beian.miit.gov.cn/

